
1 

证券简称：无锡绿力        证券代码：832237        公告编号：2015-018 

 

无锡绿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主办券商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零一五年七月 



无锡绿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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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股票发行方案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公司、本公司 指 无锡绿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无锡绿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无锡绿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无锡绿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本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

人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票发行方案、本

次股票发行 
指 

无锡绿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股票

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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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无锡绿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无锡绿力 

证券代码：832237 

注册地址：江阴市云亭街道沈巷路 7 号 

公司电话：0510-68828103 

公司传真：0510-68828100 

法定代表人：朱刘斌 

董事会秘书：马海幔 

电子邮箱：mahaiman@jyyhkj.com 

公司网址：http://www.jyyhkj.com 

二、 发行计划 

（一） 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的目的是为适应公司业务转型，配合公司新业务的开展，特进

行此次股票发行。 

（二） 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1. 发行对象范围及认购方式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未确定具体发行对象，包括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96 号）第三十九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相关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

资者和其他经济组织，合计不超过 50 名。 

2.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规定：“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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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

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

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目前全体股东均已出具书面承诺，对本次股票发行不行使优先认购权。 

（三） 发行价格区间及定价方法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7 元，由发行对象以货币方式认缴。本

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公司财务状况、对公司

盈利水平作出的预测、市场价格等多种因素。 

（四） 发行股份数量上限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股票发行拟发行股份不超过 1000 万股（含），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000 万元（含）。  

（五） 公司除权除息、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的情况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认购的股份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

情况，无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公司自挂牌以来，未进行过分

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况。 

（六） 本次股票发行的限售安排及发行对象自愿锁定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新

增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进行公开转让。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七） 募集资金用途 

为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计划进行业务转型，投资智能医疗、健康管理

相关项目。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部分（约 3000 万元）将直接或者通过一专项

基金投资于经纶世纪—英特尔家庭医生机器人（Home Doctor Robert）项目。剩

余资金，将用于寻找其他健康领域的投资机会。目前正在接触一系列优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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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纶世纪医疗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智能医疗及健康管理

平台运营商，在亚健康/慢病管理、癌症术后康复管理、医养结合老人关怀等智

能医疗健康与照护领域拥有医学临床路径与大数据物联网智能系统深度融合的

核心技术和广泛的政府、行业、国际医疗资源。经纶世纪正在与 Intel 合作开发

的家庭医生机器人（HDR--Home Doctor Robot）项目，聚焦国际前沿机器人控制、

语音及图像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系统医学与健康管理、互联网技术的集成

创新，将为居家老人照护、智能家庭健康与关怀带来革命性的影响。经纶世纪亦

计划在近期开始启动新三板挂牌的筹备工作。 

（八）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

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九）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的《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尚需股东

大会批准授权。 

（十） 本次股票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完

成后，公司需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备案，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的审批或核准事项。 

三、 非现金资产的基本信息  

本次股票发行以现金方式认购，没有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形。 

四、 董事会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

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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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7000 万元（含），公司股本、

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将有所提高，对其他股东权益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公司

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的压力，使公司财务结构更趋

稳健，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 

（三） 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五、 公司需要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公司及附

属分公司、子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公司现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均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十

二个月内均未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谴责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

害股东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六、 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 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将采取定价发行方式，认购人可根据认购意向书的内容向公司

申报认购的股票数量，由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本次股票发行的目的、认购人认购

数量以及认购人与公司未来发展的契合度等因素确定发行对象及向其发行的股

数，并在股东大会批准后最终确定发行对象及向其配售的股数。 

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应按照《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进行认购。  

（二） 发行时间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票发行议案

之日起 6 个月。 

（三） 关于董事会审议的本次股票发行的有关协议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认购合同为格式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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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募集资金用途的特别说明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食品纸包装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由于本行业准入

门槛不高，中小企业数量较多，公司主要产品普通淋膜纸、纸容器产品毛利率低

较低。 

为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计划进行业务转型，发挥已在新三板挂牌和所

在地制造业资源丰富的优势，投资智能医疗、健康管理领域的优质项目。公司已

与经纶世纪医疗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经纶世纪医疗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智能医疗及健康管理

平台运营商，在亚健康/慢病管理、癌症术后康复管理、医养结合老人关怀等智

能医疗健康与照护领域拥有医学临床路径与大数据物联网智能系统深度融合的

核心技术和广泛的政府、行业、国际医疗资源。经纶世纪正在与 Intel 合作开发

的家庭医生机器人（HDR--Home Doctor Robot）项目，聚焦国际前沿机器人控制、

语音及图像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系统医学与健康管理、互联网技术的集成

创新，将为居家老人照护、智能家庭健康与关怀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根据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商定在医疗健康领域展开持续合作，

而经纶世纪—Intel 家庭医生机器人项目将是双方合作的第一个项目。 

由于经纶世纪本身亦正在进行新三板挂牌的筹备，公司将直接或者通过一专

项基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投资于经纶世纪。第一期投资资金为 3000 万元。预

期在经纶世纪挂牌成功并做市开始后，将获得合理可观的回报。 

剩余资金，将用于寻找其他健康领域的投资机会。目前正在接触一系列优质

项目。 

七、 中介机构信息 

（一） 主办券商  

主办券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五四路 157 号 7~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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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51917686 

传真：021-68630058 

项目负责人：朱礼 

项目小组成员：苑雨卉 

（二） 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负责人：林威 

住所：上海市东方路 738 号 25 楼 

电话：021-31338388 

传真：021-31338399 

经办律师：张迅雷 林萍 

（三）会计师事务所：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彩斌 

住所：无锡市新区龙山路 4 号 C 幢 303 室 

联系电话：0510-85809873 

传真：0510- 85885275 

经办人员：朱佑敏、王震 

八、 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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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朱 宇 洪          朱 刘 斌          朱 明 敏 

                                             

                张 晓 玮          符 晓 红 

 

监事：                                                         

                徐 惠 娟          孙 占 军            黄 丽 

 

高级管理人员：                                                 

                朱 刘 斌            周 利            马 海 幔 

 

 

 

无锡绿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5 日 


